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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2-059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环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向紫光环保提供金额为人

民币 5.8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不包括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为满足日常经营活动中对资金的需求，拟与南洋商

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人民币3.60亿元《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

人民币2.20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由本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紫光环保以上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共计金额人民币5.80亿元，担保期限分别为自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五年和

三年。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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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294号杭钢冶金科技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王冰 

注册资本：64,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09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36299376 

经营范围：环保设施运营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境影响评价、环保

设备制造（生产场地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和销售，水污染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

臭气治理和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及相配套设备的设计、销售，环保工程施工，市政

工程施工，环境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设计、施工，自来水、工业用水、中水及

纯水、软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固体废弃物处理、生态修复的工程承包、设

计，环境检测（涉及资质证书的凭证经营，禁止、限制类除外）。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97.95%，浦华环保有限公司持股2.05% 

最近一年（经审计）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713.30 330,263.88 

负债总额 192,163.04 186,092.92 

所有者权益 141,550.26 144,170.96 

利润表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175.08 15,873.55 

净利润 12,163.52 2,587.64 

紫光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固定资产借款） 

担保金额：人民币3.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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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五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

的保证金（如有）、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保全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 

担保金额：人民币2.20亿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

的保证金（如有）、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保全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紫光环保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控股子

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其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公司能对其经营

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因紫光环保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不参与紫光环保日常生产经营，故公

司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而是向紫光环保提供全额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2022年7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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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风险可

控，董事会同意为紫光环保提供全额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不包括本次担保，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65,495.12万元（紫光环保于2022年5月成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金额

含紫光环保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人民币26,995.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9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担保的事项，

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9日       

 

 

 


